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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创作生产
（20分）
	非广播电视作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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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项总分最高20分（含加分）。非独立完成的酌减，交叉完成的统筹考虑。
2.如参评影视企业主业非影视制作，可根据自身业务进行相应打分。

	
	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出品数量
	1.作为主体申报备案、拍摄制作并获准发行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1部，得基本分15分，每多完成1部加2分；
2.创作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每完成1部加2分；
3.创作完成的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入选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重点选题规划、重点剧目、扶持项目、优秀项目或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的，每部加2分；
4.入选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重点规划、重点剧目、扶持项目的，每部加1分；
	
	

	
	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出品数量
	其他广播电视节目：
1.年度内独立完成（或作为第一出品单位）创作完成广播电视节目50小时（含）以上，得基本分15分，每多完成50小时加2分；
2.创作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的广播电视节目，每完成1部加2分；
3.创作完成的广播电视节目入选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重点选题规划、重点剧目、扶持项目或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的，每部加2分；入选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重点规划、重点剧目、扶持项目的，每部加1分。
网络视听节目：
1.年度内独立完成（或作为第一出品单位）创作完成网络视听节目50小时（含）以上，按照45—60分钟为一个考核单元（网剧以45分钟、网络电影以60分钟为考核单元，其他参照网剧），每满足一个考核单元得0.4分，否则不得分。
2.创作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的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网络视听节目入选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重点选题规划、重点剧目、扶持项目或推优评先的，每部得5分；列入省委省政府重点扶持或获得表彰的，每部得4分；入选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广电局重点规划、重点剧目、扶持项目的，每部得3分。
	
	

	









受众反应和社会影响（60
分）
	传播情况
	 
 
 
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电视剧、动画片和纪录片：
1.在中央电视台和一线卫视黄金档播出，1部加8—10分；
2.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电视剧、动画片和纪录片在其他省级卫视黄金档、省级以上专业电视剧频道、卡通卫视频道或专业纪录片频道上播出的，1部加5—8分；
3.在优酷、腾讯、爱奇艺等主流视频网站首播的，根据传播效果，酌情加2—8分；
4.获国内重要节展奖项的加5—8分，获国际重要节展奖项的加8—10分，海外播出的加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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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项总分最高60分（含加分）；
2.存在违规披露数据、虚假宣传等行为的，酌情扣20—40分
3、经查实存在主导或参与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等造假行为，此条目考核直接定为零分。

	
	宣传报道
	 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电视剧、动画片和纪录片：
1.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报、主刊、主频道频率得到正面宣传的，1次加8分；
2.在中央其他媒体或省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台主报、主刊、主频道频率得到正面宣传的，获总局宣传例会、监管中心以及总局主管的广播电视行业专业微信公众号正面宣传的，1次加5—8分。
	
10
	

	
	获奖情况
	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电视剧、动画片和纪录片：
1.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或电视星光奖加10分，总局推优和奖励加5分，获省局推优和奖励加3分，获得江苏广播电视节目奖（政府奖）的，按不同奖别，1部加2—6分；
2.同一作品获多个奖项的，按最高得分计。
	10
	

	
	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1.年度内影视企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诚信经营等行为的，得基本分8分。此行为受到省级以上奖励的，加2分；
2.生产的影视剧对社会具有教育引导等积极意义的，加1分；
3.经查实，存在不诚信经营等负面行为的，扣5—10分。
	10
	

	
	受众满意度
	
	20
	

	








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20分）
	坚持党的领导
	1.企业党组织按规定机制健全，加3分；
2.未违反各项法律法规的，加2分。
 
	5
	1.此项总分最高20分（含加分）。
2.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执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合同管理混乱，酌情减5—20分；企业员工出现违纪违法情况，酌情减10—20分。
3.经查实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偷税漏税、阴阳合同、超高片酬等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违规情况，此条目考核直接定为零分。

	
	作品审查制度健全
	 
	4
	

	
	绩效考核制度建设
	1.建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考核权重超过50%的企业综合绩效考核制度和相应的薪酬管理办法的，加3分；
2.建立职务职称晋升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的，加1分。
	4
	

	
	财务管理和社会责任报告
	1.建立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的，加2分；
2.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年度内通过省级（含）以上报刊及网络等重要媒体向社会发布企业上一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加1分；
3.严格合同管理，严格依法纳税，加1分。
	4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
	1.建立和执行适合影视行业特点要求的员工教育培训制度和管理办法的，加2分；
2.主要管理人员中具有广播影视及相关专业学历学位、职称或职业资格背景的人员3名（含）以上的，加1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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